
[bookmark: _GoBack][bookmark: OLE_LINK20][bookmark: OLE_LINK19]天津东疆综合保税区关于促进金融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意见

[bookmark: OLE_LINK55]为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深入推进党中央关于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战略部署，落实中央金融工作会议要求，强化金融对东疆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支撑作用，按照《金融支持天津高质量发展的意见要求》《进一步支持天津滨海新区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等文件精神，结合东疆实际，特制定本意见。
一、 总体要求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三中、四中全会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金融工作的重要论述和视察天津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深刻把握金融工作的政治性、人民性，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全面落实中央金融工作会议和天津市相关工作部署，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构建体系健全、集聚度高、创新活跃、风险可控的区域金融发展新格局。
[bookmark: OLE_LINK71][bookmark: OLE_LINK70]主要目标：到2030年，基本建成服务高效、特色鲜明、开放协同、安全稳健的京津冀区域性金融高地。推动东疆金融产业深度践行金融“五篇大文章”战略部署，力争推动区内融资租赁、商业保理企业实现资产规模再上层级，打造投资类产业聚集中心。同时引导相关金融企业积极开展创新业务，力争跨境租赁资产规模、绿色租赁资产规模、国际保理资产规模、跨境金融股权投资规模等实现较大突破，促进相关行业实现稳健可持续发展。
二、支持对象
[bookmark: OLE_LINK18][bookmark: OLE_LINK17][bookmark: OLE_LINK15][bookmark: OLE_LINK16][bookmark: OLE_LINK51][bookmark: OLE_LINK52][bookmark: OLE_LINK53][bookmark: OLE_LINK56][bookmark: OLE_LINK1][bookmark: OLE_LINK13][bookmark: OLE_LINK14][bookmark: OLE_LINK11][bookmark: OLE_LINK12]本意见支持的对象是经营状态正常、信用记录良好的金融机构、地方金融组织、投资类企业等。金融机构包含经中国人民银行、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及其分支机构核准（备案）的金融控股公司、银行、证券、保险、信托、征信、消费金融、汽车金融、财务公司、保险经纪、期货、保险代理、第三方支付、公募基金、基金销售等金融机构及其专业子公司与分支机构。地方金融组织包含商业保理公司、地方资产管理公司、融资性担保公司、小额贷款公司，融资租赁公司按照《天津市建设国际一流国家租赁创新示范区更好服务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实施方案（2026-2030年）》要求落实。投资类企业指企业名称、经营范围中包含“投资管理”“基金管理”“资产管理”“资本”“投资”和“基金”任一字样的企业，对股权投资产业有带动作用的企业，主要从事股权投资或债权类业务的企业。
三、支持措施
[bookmark: OLE_LINK3][bookmark: OLE_LINK2]（一）强化金融资源集聚
提升金融资源集聚能级，支持引进、培育和打造高质量金融运营载体，做强做优金融基础设施。深化融资租赁、商业保理等特色金融创新发展，增强金融机构专业化服务能力。鼓励社会资本按市场化方式设立创投基金、并购投资基金、产业投资基金等股权、债权投资基金，积极打造投资类产业聚集中心。
[bookmark: OLE_LINK8][bookmark: OLE_LINK9]（二）深化科技金融与金融科技赋能
健全科技金融组织体系，支持金融机构、地方金融组织完善科技型企业服务机制，鼓励商业银行、保险机构与创投机构合作，优化科技金融服务模式。推进金融科技赋能，支持金融机构、地方金融组织与数字科技企业共建研发中心，提升数字化风控与运营能力。
（三）构建多元化绿色金融与普惠金融体系
鼓励金融机构、地方金融组织设立绿色金融专业部门，建立绿色信贷、绿色租赁、绿色保理专项授信和考核机制。依托东疆“绿色租赁高质量发展区”定位，进一步完善绿色租赁评价标准，支持建设全国性新能源设施租赁中心，支持优质企业设立专门从事绿色业务的租赁公司及项目公司，开展全链条绿色租赁业务。完善普惠金融服务体系，建立民营小微企业需求对接机制，持续推进敢贷愿贷能贷会贷长效机制。
[bookmark: OLE_LINK6][bookmark: OLE_LINK7]（四）推动产业金融与特色金融融合发展
支持金融机构、地方金融组织围绕重点产业链建立健全金融服务体系，拓展供应链金融业务，依托产业链上下游加强供应链授信。加快形成具有竞争力的航运金融服务体系，支持航运保险、再保险机构开展业务试点。支持商业保理公司依法合规探索国际保理业务，优化业务标准与合同规范。
[bookmark: OLE_LINK5][bookmark: OLE_LINK4]（五）支持金融产业高质量发展
[bookmark: OLE_LINK10]研究符合产业特点的针对性支持政策措施，支持各类金融机构与地方金融组织、投资类企业提升服务效能，更好服务实体经济，助力区域经济及特色金融发展。
（六）加强金融风险防控与监管协同
严格执行中央金融管理规则，强化中央与地方监管协同。加强对各类金融业务的风险评估与防控，稳妥化解中小金融机构、私募基金等机构风险。优化金融生态环境，加大对非法金融活动的打击力度。
四、强化组织实施保障
天津东疆综合保税区管委会各部门要全面加强组织领导与统筹协调，压实主体责任，确保各项举措有序推进、取得实效。充分发挥行业协会等社会组织的桥梁与枢纽功能，广泛凝聚政策合力。强化政策宣贯与解读引导，积极营造鼓励创新、支持实干的良好发展环境，持续提升东疆在优化营商环境、服务开放型经济高质量发展中的支撑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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